
 

 

「臺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修正總說明 

一、本府為強化外送平台業者之管理，於一０九年三

月二十七日制定公布「臺北市外送平台業者管理

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全文十六

條，施行迄今已近二年，爰有就實務執行之需求

作滾動式檢討之必要。 

二、本次修正係配合勞動部於一０九年三月二日訂定

發布「食品外送作業安全衛生指引」規定、本府

相關機關業務執行需求及外送平台業者之建議，

通盤檢討本自治條例相關規定，針對權限委任與

管轄權規定、外送平台業者提供外送員之意外傷

害保險額度、在職教育訓練、發生個案事故教育

訓練及外送員提供外送服務時應有明確之所屬外

送平台業者名稱之標示等事項進行檢討。爰此，

本府勞動局曾邀集中央相關部會、各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舉辦研討會，就外送平台相關議題，

廣泛交換實務執行經驗，復邀請產、官、學代表

召開座談會就管理外送平台相關議題進行意見交

流與討論，爰擬具本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 

三、本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條文第二條：修正第一項明定本府之權

限得委任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執行。 

   （二）修正條文第三條：外送平台業者公司或商業

登記所在地設立於本市轄區內者，本市對之

有「人」之管轄權；外送平台業者公司或商

業登記所在地設立於本市轄區之外，但其所

屬外送員實際於本市轄區內提供外送服務

者，對該外送平台業者於本市轄區內之營業

行為，本市即有「事」之管轄權，縱該外送



 

 

平台業者公司或商業登記所在地設立於本市

轄區之外，仍有遵守本自治條例之義務，為

杜爭議，爰於第二款增訂「，其所屬外送員

於本市從事外送服務，或公司、商業登記所

在地位於本市」之內容。另配合現行條文第

三款規定用語，酌予修正第四款文字。 

 （三）修正條文第四條：為落實執行職業安全衛生

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及食品外送作業

安全衛生指引中關於意外傷害保險額度之規

定，爰配合將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關於意

外傷害致失能或死亡之保險，最低保險金額

修正為新臺幣三百萬元；另現行條文第三項

公開揭示已納保之外送員人數，已無必要

性，且該項公開揭示外送員人數意在確實掌

握外送員人數，應無公開揭示之必要，爰刪

除現行條文第三項「已納保之外送員人數」

等文字，並增訂修正條文第四項，明定外送

平台業者應按月將已納保之外送員人數報本

府備查。 

 （四）修正條文第八條：除將現行條文第一項酌修

文字外，並增訂第二項及第三項，分別明定

定期教育訓練回訓之規範，以提升外送員用

路安全觀念與駕駛技能、職業安全及食品衛

生安全知能，以及外送平台業者對曾發生職

業安全、食品衛生安全或交通安全事故之外

送員，除有正當理由外，應於事故發生後三

個月內實施每次至少一小時該項教育訓練之

規定。 

 （五）修正條文第九條：為能確實呈現外送平台業

者外送員發生交通事故之情形，以督促外送



 

 

平台業者重視外送員之交通安全，爰增訂第

三項外送員於外送服務期間，應於外送箱標

示外送平台業者之名稱。 

 （六）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二項增訂外送平台業

者違反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三項規定之罰則。 

四、本案業經臺北市議會第十三屆第七次定期大會

第八次會議（一一一年五月十一日）三讀審議

通過。 

 


